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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4 . 26 星期五 96706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
环翠法院来说法
——— 从威海的一个网络视频侵权案，认知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本报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时芸芸

随着知识经济迅速发展，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利，知识产权越来越被公
众所熟知并重视。但你知道吗，除我们日常所知的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常
规、普遍的知识产权类型，在互联网产业日益发达的今天，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也渐渐融入到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

今天“4·26”世界知识产权日，一则典型案例可以帮大家了解这个权利。

案例简介
2018年5月，在某广告公司微信公众号、视频网站上，威海市

张村镇居民李某发现了疑似自己的拍摄、制作的影像作品。作品
被人编辑并使用，自己咋不知情？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某将这家广告公司诉至环翠法
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支出等
共计35 . 8万。

2018年6月20日，环翠区法院立案，广告公司收到传票后删除
了那段争议视频。

进入庭审，广告公司辩称，其所用的视频下载自某视频网
站，该网站并未指明视频版权所有人，下载过程中也未发现有禁
止下载、使用等提示信息。这家广告公司还指出李某无法证实相
关视频著作权归其所有，更主要的是，公司公众号最终发布的作
品是经过自行拍摄、编辑后形成的新作品，“有自己的劳动创
作”，因此并不存在侵权行为。另外，李某作为自然人而非营利组
织，要求35万元的经济损害赔偿于法无据。

一方说涉案视频版权归自己所有，另一方主张视频公布过
程中并无版权信息，无法证实版权归属。那么，这个标的复杂而
无形的争议，包含了哪些法律事实、法律关系，环翠法院又是如
何一审判决？这个判决呈献给社会的启示又是什么？

确认版权归宿
首先必须弄明白涉案视频版权是否归原告李某所有，这是

本案的基础。
为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法官组织了当庭质证。李某当庭登

录某视频网站，展示了其注册账户名下存有的涉案视频，还当庭
播放认证。同时，李某还提供了所用无人机及无人机拍摄的23个
原始视频，逐一比对了广告公司公众号中发布的视频，当庭认证
了23个原始视频素材中有共计1分51秒的片段，与广告公司发布
的视频对应时长、内容相吻合。

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判定，李某即为涉案视频的版权所有
人。

广告公司是否侵权
在确认版权归宿基础上，再看广告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这个

环节，李某事先所做的“证据保全”派上了大用场。
2018年5月18日及5月31日，李某到威海市某公证处申请对那

家广告公司微信公众号、网站发布的视频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获
取了公证文书及公证取证全程影像光盘。

而且，李某注册账号的某视频网站适用条款中明确载明：“未
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媒介上发布有关产品……或者其他用户
提供的用户内容之任何部分”，“未经用户内容的有关许可人的实
现书面同意，不得为了任何其他目的拷贝、复制、传播、散步、广
播、展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利用任何用户内容”。

至此，这家广告公司未经许可，从某视频网站下载并使用李
某享有著作权的视频内容，既未署作者姓名，亦未支付任何报酬，
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侵权。

侵权责任多大
因广告公司已在相关网站、公众号删除了涉案视频，实际停止侵权；而李某

要求的损失赔偿，因“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
在综合考虑李某拍摄视频所付出的劳动、创作、维权等劳动价值后，环翠法

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10万元。

如何维权你学会了吗
本纠纷始起时，权利人李某未取得著作权登记证书，为确定著作权归属，他

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好在他保留了底稿等原始证据，最终确定、巩固了自己的权
属。

从全社会的角度反思本案，若李某一开始就在对外发布视频时明确标注了
版权信息，若被告广告公司能仔细阅读视频网站适用条款，若本案双方都有作品
网络传播权的正确、清醒认识，这起纠纷也许就不会发生，而且李某会因自己的
劳动有所回报，广告公司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发表相关作品，一举多得。

法官寄语
当前，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已成为威海市范围内仅次于商

标权纠纷的第二大知识产权纠纷类型。环翠法院自2018年1月至今共受
理此类纠纷110起，占知识产权纠纷数量的38 . 3%。该院已就此问题向相
关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因网络传播的广泛性、随意性，尤其随着自媒体时代来临，人人都能
成为网络传播的主体，每个人既是权利人，又同时可能成为“侵权人”，这
就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己合
法权益，最大程度减少侵害发生的可能。

让你我共同努力，为网络文化发展注入更多自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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